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検
事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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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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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方
検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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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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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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る
ロ
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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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方
検
察
庁
検
事
に
配
置
換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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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地
方
検
察
庁
検
事
に
配
置
換
す
る‐
法
務
事
務
官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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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事
局
付
）
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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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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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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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方
検
察
庁
検
事
に
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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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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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事
務
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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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省
刑
事
局
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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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閣
官
房
司
法
制
度
改
革
推
進
準
備
室
参
事
官
を
命
ず
る

司
法
制
度
改
革
推
進
本
部
事
務
局
参
事
官
に
併
任
す
る

内
閣
事
務
官
（
内
閣
官
房
内
閣
参
事
官
（
内
閣
官
房
副
長
官
補
付
）
）
に
併
任
す
る

法
務
省
大
臣
官
房
司
法
法
制
部
付
に
併
任
す
る

甲
府
地
方
検
察
庁
三
席
検
事
の
指
名
を
解
く

法
務
事
務
官
（
法
務
省
刑
事
局
刑
事
法
制
課
刑
事
法
制
企
画
官
）
に
併
任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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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京
地
方
検
察
庁
検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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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置
換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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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事
務
官
（
法
務
省
刑
事
局
付
、
法
務
省
矯
正
局
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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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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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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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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検
事
に
指
名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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検
察
庁
検
事
に
配
置
換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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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省
矯
正
局
付
に
併
任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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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期
間
は
平
成
七
年
八
月
二
五
日
ま
で
と
す
る
）

外
務
事
務
官
（
条
約
局
）
に
併
任
す
る

（
期
間
は
平
成
七
年
四
月
一
八
日
ま
で
と
す
る
）

外
務
事
務
官
（
条
約
局
）
に
併
任
す
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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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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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年
一
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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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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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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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大
臣
官
房
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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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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こ
と
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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か
ね
て
法
務
省
大
臣
官
房
付
に
充
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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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省
刑
事
局
総
務
課
長
に
充
て
る

法
務
省
刑
事
局
総
務
課
企
画
調
査
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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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充
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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こ
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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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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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省
刑
事
局
刑
事
法
制
管
理
官
に
充
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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か
ね
て
法
務
省
刑
事
局
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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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
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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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査
室
長
に
充
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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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省
刑
事
局
参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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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
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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検
察
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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て
法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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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事
局
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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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
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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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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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充
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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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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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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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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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法
制
課
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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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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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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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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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法
法
制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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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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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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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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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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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省
刑
事
局
長
に
充
て
る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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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大
臣
官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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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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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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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省
大
臣
官
房
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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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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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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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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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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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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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事
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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